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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 章：自然保育及文物保護  

1 .  自然保育及文物保護在本章是以法定及非法定規劃圖則和其土地用

途的角度去考慮為主。本章涵蓋自然保育 與生物多樣性及文化遺產

保育兩個主要範疇。  

 自然保育及文物保護原則  

2 .  下列四項原則是應用於自然保育及文物保護規劃土地用途之上：  

(i) 把重要的景觀、生態與地質特徵和文物的所在地劃作保育地帶；  

 

(ii) 限制在保育地帶內，只可進行有助保護特定景觀、生態與地質

特徵和文物特色的用途 ;  

 

(iii) 確保毗鄰土地用途互相協調，以盡量減少對保育地帶所造成的

負面影響，並盡量提高這些地帶對自然保育及文物保護的價

值﹔以及  

 

(iv) 如可能的話，劃出新的保育範圍，補償因為發展而失去具保育

價值的地方。  

 

自然保育與生物多樣性  

 

3 .  我們的自然保育政策是規管、保護和管理本港的天然資源以維護本

地生物多樣性，並在考慮社會及經濟因素下，以可持續發展的方式

推行，使我們這一代和子孫後代均可享用這些資源。保育生物多樣

性的目的可透過保護具重要生態或景觀價值的地點或用地，以免被

用作不協調的用途，此舉對於在這些地點棲息的生物的繼續生存和

繁衍是非常重要，亦可間接從基因層面確保生物的多樣性。  

 法定圖則  

4 .  圖表甲總列出法定規劃圖則上 ( 即分區計劃大綱圖和發展審批地區

圖 ) 與保育自然景色及生境所擬定的土地用途及其規劃意向。在這

些與保育有關的地帶內，根據一般的推定，是不宜進行發展的；即

使 發 展 獲 得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批 准 ， 也 可 能 受 到 適 當 的 條 件 約 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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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表甲 :  在法定圖則上與自然保育有關土地用途地帶  

土地用途地帶  規劃意向  

「郊野公園」  反映《郊野公園條例》指定的郊野公園或特

別地區。所有用途和發展均須取得郊野公園

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總監同意。  

 

「海岸保護區」  保育、保護和保留天然海岸線，以及易受影

響的天然海岸環境，包括具吸引力的地質特

色、地理形貌，或在景觀、風景或生態方面

價值高的地方，而地帶內的建築發展，會維

持在最低水平；此外，亦涵蓋能作天然保護

區的地方，以防護鄰近發展，抵抗海岸侵蝕

的作用。根據一般推定，此地帶不宜進行發

展  

 

「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

地點」  

保存和保護具特殊科學價值的景物，例如稀

有或特別品種的動植物及其生境、珊瑚、林

地、沼澤，或在地質、生態或植物學／生物

學 方 面 具 有 價 值 的 地 方 。 這 些 地 方 均 劃 作

「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」，以阻止市民在地

帶內進行活動或發展。根據一般推定，此地

帶不宜進行發展。  

「自然保育區」  保護和保存區內現有的天然景觀、生態系統

或地形特色，以達到保育目的及作教育和研

究用途，並且分隔開易受破壞的天然環境如

「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」或「郊野公園」，

以免發展項目對這些天然環境造成不良影

響。根據一般推定，此地帶不宜進行發展。  

 

「綠化地帶」  主要是保育已建設地區／市區邊緣地區內的

現有天然環境、防止市區式發展滲入這些地

區，以及利用天然地理環境作為市區和近郊

的發展區的界限，以抑制市區範圍的擴展及

提供靜態康樂用地。根據一般推定，此地帶

不宜進行發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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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表甲 :  在法定圖則上與自然保育有關土地用途地帶  

為規管米埔沼澤區附近濕地及接近拉姆薩爾濕地的后海灣內灣的發

展，下列土地用途地帶已納入這些地區的分區計劃大綱圖 :  

土地用途地帶  規劃意向  

「自然保育區」  除非必須進行發展以助保護濕地生態系統完

整，或者是絕對基於公眾利益而必須進行的

基 礎 設 施 項 目 ， 否 則 地 帶 內 不 准 進 行 新 發

展。  

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

註 明 「 綜 合 發 展 及

濕地改善區」  

保存和加強現有魚塘或濕地的生態價值和功

能。為實現這個規劃意向，根據「私人與公

營機構合作的方式」提出的發展或重建計劃

申請可獲考慮。對於在此地帶內的任何用途

改變，當局會採納「不會有濕地淨減少」的

原則來處理。  

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

註 明 「 綜 合 發 展 包

括濕地修復區」  

鼓勵把毗連現有魚塘而環境已受破壞的濕地

修復。為實現這個規劃意向，可進行綜合住

宅及／或康樂發展計劃，並將濕地修復區納

入計劃之內；以及要促使環境已受破壞的濕

地上零散的露天貯物及港口後勤用途逐步遷

離。  

 

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

註 明 「 綜 合 發 展 及

濕地保護區」  

容許在地帶內所有現存大片相連的魚塘得到

保護和保育的前提下，可考慮進行低密度的

綜合住宅發展或重建。對於在此地帶內的任

何用途改變，當局會採納「不會有濕地淨減

少」的原則來處理。  

 

 

非法定圖則  

 5 .  在非法定圖則及其規劃説明文件，應闡明保護自然保育地帶的規劃

意向。當局應大體地界定保育用地，並在規劃及發展研究內適切地

訂明保育的總體大綱。在地區層面方面，發展大綱圖和發展藍圖按

適當比例擬備，足以顯示現有和可能劃作的自然保育地區，並使用

相關符號註明。  

 文物保護  

6 .  保護文物即保護法定古蹟、歷史建築物、具考古研究價值地點和其

他文物，但從較廣義層面來說，也意味着對本土活動、風俗及傳統

的尊重。文物保護的概念，不僅是保護個別物品，更包括重視這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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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所在的城市或鄉郊的環境，從而把我們的文化遺產得以保留。

文物保育的政策聲明是以適切及可持續的方式，因應實際情況對歷

史和文物建築及地點加以保護、保存和活化更新，讓我們這一代和

子孫後代均可受惠共享。  

法定圖則  

7 .  現行的《城市規劃條例》並沒有訂立條文，保護法定古蹟、歷史建

築物、具考古研究價值地點和其他文物。因此，在法定圖則上，除

了顯示這些文物所在地點較廣泛的用途，例如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

內的一間祠堂，或「自然保育區」地帶內的一個考古遺址外，一般

都 未 能 作 出 其 他 標 識 。 不 過 ， 當 局 在 參 考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網 頁

( w w w . a a b . g o v . h k ) 、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網 頁 或 關 於 文 物 保 育 的 政

府網頁後，會在法定圖則的《說明書》中必會載述與圖內法定和暫

定古蹟、已評級歷史建築物及具考古研究價值地點有關的資料，並

强調任何發展和土地用途地帶改劃建議，如會影響這些文物及其周

圍地區時，必須先行徵詢古物古蹟辦事處的意見。  

非法定圖則  

8 .  非法定圖則及其規劃説明文件，應闡明保護法定古蹟、歷史建築物、

具考古研究價值地點和其他文物的規劃意向。當局應鑑定法定古蹟、

歷史建築物和具考古研究價值地點，並要適時在規劃和發展研究中

訂明保護這些文物的總體大綱。發展藍圖按適當比例擬備，足以顯

示所有法定古蹟、已記錄的具考古研究價值地點、已評級的歷史建

築物及其地文物，並使用相關符號註明。  

執行管制  

9 .  政府應根據最適當的條例，執行自然保育與文物保護的措施。以下

圖表乙簡列一些有關自然保育及文物保護之法例或行政管制措施：  

圖表乙 :  與自然保育及文物保護有關的法例和行政管制措施   

法例  權力機關  ( 行政機關 )  

《郊野公園條例》   

( 第 2 0 8 章 )  

 

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  

管理局總監  

( 漁農自然護理署 )  

  



 10-5 

圖表乙 :  與自然保育及文物保護有關的法例和行政管制措施   

法例  權力機關  ( 行政機關 )  

《海岸公園條例》  

( 第 4 7 6 章 )  

 

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  

管理局總監  

( 漁農自然護理署 )  

《野生動物保護條例  》  

( 第 1 7 0 章 )  

 

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 

( 漁農自然護理署 )  

《水務設施條例》   

( 第 1 0 2 章 )  

 

水務監督  

( 水務署 )  

《古物及古蹟條例  》  

( 第 5 3 章 )  

 

發展局局長  

( 古物古蹟辦事處 )  

《城市規劃條例  》  

( 第 1 3 1 章 )  

 

城市規劃委員會  

( 規劃署 )  

《林區及郊區條例  》  

( 第 9 6 章 )  

 

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 

( 漁農自然護理署 )  

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 》  

( 第 4 9 9 章 )  

 

環境保護署署長  

( 環境保護署 )  

行政規例   

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 

( 漁農自然護理署 )  

發展大綱圖／發展藍圖  規劃署署長  

( 規劃署）  

 


